四院影像楼改造工程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影像楼改造工程
2、项目地点：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20号
3、建设单位：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4、项目情况简要说明：本工程为影像楼局部改造工程
二、编制依据
1、计价和计量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2、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09年《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3、江苏中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本项目施工图。

4、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5、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

6、人工费依据苏建函价〔2025〕66号文计取。

7、主要材料、设备价格参照镇江市造价处发布的2025年3月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及同期市场材料、设备询价计取。
8、税金依据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以及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文件等计取。

9、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建设和造价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程
三、编制范围
图纸范围内影像楼一层到二层改造工程。包括原建筑内部分装修拆除，墙顶地装修、照明系统、给排水系统、空调系统等所有工程的采购、施工、试验与调试、验收等全部工作。具体范围详见工程量清单。

四、其他有关说明
1、施工中用水、用电费用由承包人直接支付给相关单位，在投标报价中考虑。

2、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踏勘，工人住宿基地、临时设施、施工区和现场办公区的隔离、封闭、安全围护、堆场处理、建筑垃圾处置、施工作业困难、施工过程中对现有及周边建筑保护措施等情况，在对工程措施费的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产生的相关费用，在施工期间及竣工结算时不额外计取，不作调整。
    3、暂列金额：明鉴楼装饰部分15万元，明鉴楼安装部分10万元，影像楼解危1.6万元。

4、暂定主材设备价：无。

5、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鉴楼土建改造部分中，防护门、防护窗按3500元/m2。

6、甲供材料：无。

7、总包服务费：无。

8、风险费及赶工措施费：不单独计取。
9、本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费根据费用定额规定仅计取基本费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不可竞争费率见下表（%）：
	项目名称
	现场安全文明

施工措施费（%）
	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环境保护税（%）
	税金
（%）

	
	基本费
	增加费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取费基础
	分部分项+单价措施项目-除税设备费
	清单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除税设备费
	税前费用

	单独装饰工程
	1.7
	/
	0.22
	2.4
	0.42
	/
	9

	安装
	1.5
	/
	0.21
	2.4
	0.42
	/
	9

	土建
	3.1
	/
	0.31
	3.2
	0.53
	/
	9

	加固
	1.5
	/
	0.21
	3.4
	0.61
	/
	9


13、其他有关工程量清单编制需说明的计算内容如下：
工程量清单中含各项技术要求、工作内容、节点做法、成品保护等。
本项目施工图与工程量清单互为补充、互为说明，工程量清单中工作内容仅为基本工作内容，详细的工作内容应以施工图及相应的技术要求、规范、图集、现场情况及招标人要求为准。施工图中未能明示的施工内容而工程量清单中有的施工内容以工程量清单中施工内容为准。工程量清单中未列的项目而施工图中有明示的或必然隐含的内容视为此部分费用已分摊在其它项目中。
本工程设备及主材根据推荐品牌范围及装修主材物料表按常规一般市场常用系列考虑编制。
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按“项、套、间”列的工程量清单项目，结算不再增加费用。
拆除工程按“项”包干，结算不调整。包含本项目墙地面、吊顶、洁具、灯具、管线等所有图纸及现场显示应拆除的内容，残值回收、垃圾清理归堆、垃圾清理外运及垃圾处置费等。
装饰工程内钢骨架在饰面阴阳角处及与其他饰面交界处根据现场实际需增加骨架、竖向骨架顶地固定等均已包含在对应清单中，钢骨架焊点处防锈漆等均已含在相应的综合单价中，不再另行计价。
所有嵌条、收边条等线条不因实际规格尺寸与图纸或清单不符调整；所有窗帘盒、灯槽、回光灯槽综合单价不因实际宽度与图纸或清单不符调整；所有空调风口开洞综合单价不因实际风口大小与图纸或清单不符调整。材料的排版深化等包含在相应投标价中。
装饰面的打胶等细节施工工艺包含在相应投标价中。

凡设计图纸上各类木饰面、纸面石膏板面及其他饰面板上的工艺缝、拼缝、留槽、拼角等工艺所需费用含在相应的综合单价中，不再另行计价。

块料面层纵向阴阳角拼角处加工、磨边倒角、拉槽、背筋处理、打磨结晶、六面防护、背胶、防滑槽等所需费用含在相应的综合单价中，不再另行计价。

金属板材、装饰线、压条等主材价格中应考虑板材开槽、折板、刨边等费用，清单特征不另描述。

板材、木支座的防潮、防蛀、防火处理等费用综合考虑在相应材料价或综合单价中，不再另行计价。

铝合金吊顶的工程量应扣除灯孔、风口面积，灯孔、风口孔部位的龙骨及吊筋考虑在综合单价中。

所有的地面的找平层、结合层、粘接层厚度清单综合考虑，结算不调整。

木饰面、木质门、门套、门套线均含面层油漆。
清单中所有木质门套均包含门套线。

本项目所有不锈钢均为304不锈钢。
五、其他说明：
1、除上述有关工程量计算说明外，其余均按委托方招标过程书面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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